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陳慶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律師

被      告  喬翊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欣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欣諭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

二、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設定登記

予以塗銷。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林

欣諭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及土地（下分別稱系爭建物、

系爭土地，併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

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

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喬翊工程有限公司（下稱

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下列保證責任：1.於民國112年6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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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為被告喬翊公司於本金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範圍內對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保證之連帶保

證責任（下稱系爭連帶保證責任）。2.被告應清償系爭建物

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及塗銷

系爭建物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

權。」（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114年4月29日具狀變

更聲明為：「㈠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原告。㈡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

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之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見

本院卷第227頁、第363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縮減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林欣諭原為男女朋友，並計劃結為夫妻，故曾

共同居住於原告出資所購買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

內，被告林欣諭並為被告喬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林

欣諭於111年4月間向原告表示雙方既已是未婚夫妻且交往

多年，希望能有所保障，乃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

記於被告林欣諭名下，原告念及與被告林欣諭日後必然結

為夫妻遂予應允，乃於111年3月25日與被告林欣諭簽訂信

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

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於信託期間由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

信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雙方

並於111年4月1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同時，被告林欣諭明知雙方間

並無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原告亦未於111年3月25日向

被告林欣諭借貸款項，惟被告林欣諭為求日後財產有所保

障，遂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總額250萬元

之普通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詳如附表二所示）予被告

林欣諭，作為原告對於未婚妻即被告林欣諭之保障，因原

告當時深信即將與被告林欣諭結為夫妻，遂予應允，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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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11日以系爭不動產為被告林欣諭設定系爭抵押權

作為信賴擔保。又被告林欣諭身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

人，於112年6月間向原告表示，被告喬翊公司有資金借貸

需求，希望原告能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

帶保證人，以利被告喬翊公司貸得資金，原告考量與被告

林欣諭間之關係，遂於112年6月1日同意擔任被告喬翊公

司向第一銀行借款48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並於同日簽立

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

銀行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

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

（二）然被告林欣諭於112年起即開始不常返回與原告同居之住

處過夜之情形，且過年時與原告同回原告父母家時亦態度

冷淡，原告念及兩人多年情誼且即將登記結婚，多番隱

忍，直至113年5月間，原告始驚覺發現被告林欣諭已與他

人登記結婚，原告深感痛心且心灰意冷，乃數次告知被告

林欣諭不再提供財產保障予被告林欣諭及喬翊公司，並終

止系爭信託契約關係；且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本無金錢消

費借貸關係，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自始不存在，基於

抵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押權自屬無效，應予塗銷，多次

向被告林欣諭請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及塗銷

系爭抵押權，並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被告均置之不

理，原告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林欣諭為終

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及向被告喬翊公司為除去系

爭連帶保證責任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不

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塗銷系爭抵押權及被告喬翊公司應

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爰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民法第

767條第1項及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係原告經深思熟慮後，自願擔

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並非如原告

所主張係受被告林欣諭委託而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林欣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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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原告交往期間，即將戶籍遷入原告擔任戶長如附表一所

示之系爭不動產內，迄今仍未遷移戶籍地址；且原告亦知悉

被告喬翊公司之營業地址，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至今均有

在該處營業，亦無變更公司登記地址，則被告喬翊公司並無

營業所變更致原告向被告喬翊公司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之情

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請求被告喬翊公司

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系爭不動產是由被告林欣諭出資購

買，否認原告所主張系爭不動產為係其出資購買一事；系爭

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係因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於111年3月

25日有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且系爭抵押權既經登記自屬

有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應由原告

負舉證責任，原告不得逕自主張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367-368頁）　　　　　

（一）系爭不動產於111年3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原告，原告並於同日就系爭不動產設

定登記最高限額429萬元及36萬元之第一、二順位最高限

額抵押權予第一銀行，抵押債務人為原告，債務額比例全

部。

（二）被告喬翊公司於112年6月1日向第一銀行辦理借款，並邀

同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所

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新臺幣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

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原

告並於同日簽立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被告喬翊

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月20日止，均

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

（三）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8日將戶籍遷至桃園市○○區○○

○街00號（即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址），迄今戶籍仍設立登

記於上址；於113年1月31日與楊和傑登記結婚。

（四）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24日設立登記迄今，公司登記地

址均位於嘉義縣○○市○○○街00號1樓，迄未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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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

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被

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有無理由？㈢原告主張被告

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有無理由？茲

敘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為有理由：

　 1、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管理或

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

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

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

人，信託法第1條、第63條第1項、第65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5日簽訂系爭信託契

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由受託

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即系爭不動產；受益人

為原告，信託期限為不定期，並約定於信託關係消滅時，

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且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4月11日以

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林欣諭等事實，業據原告提

出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信託契書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23-29頁、第37-41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系爭不動產公務用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111年4

月6日平楊登跨字第8540號登記申請書等（見本院卷第133

-143頁、第147-157頁），經核相符，原告此部分之主

張，自堪信為真實。

　　⑵依系爭信託契約主要條款第6條、第7條約定：「信託財產

之管理或處分方法：受託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

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陳慶

倫即原告。」（見本院卷第38頁、第139頁），足認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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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告林欣諭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信託行為乃屬自益信

託之性質。而所謂自益信託指委託人為自己利益（自益）

而成立之信託，故委託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自益信託之

委託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是以，原告本於自益信託委託人

之地位，本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系爭信

託契約關係，原告主張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

林欣諭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而本

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3年12月11日送達被告林欣諭本人，

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67頁），並對被

告林欣諭發生效力，準此，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之系爭信

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應堪認定。

　　⑶原告前於111年4月11日將其系爭不動產以信託為原因移轉

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嗣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

業如前述。且系爭信託契約已明載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

財產之歸屬人為原告，是以，系爭信託契約既經終止，被

告林欣諭自應負返還信託物即系爭不動產予原告之義務，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⑷被告林欣諭雖抗辯系爭不動產係由其出資購買云云（見本

院卷第208頁），然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相關

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應認被告林欣諭前開抗辯，與事實

不符，併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

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

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以擔保

之債權存在為前提，倘擔保債權並未發生，抵押權即失所

附麗，縱有抵押權登記，亦屬無效，抵押人得請求塗銷。

而一般抵押權成立上之從屬性，僅關乎該抵押權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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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當事人為借款債務設定一般抵押時，先為設定登記，再

交付金錢之情形，所在多有，自不得因已為設定登記，即

反推已交付金錢或指已交付金錢為常態事實。故抵押人主

張擔保債權未發生，而抵押權人予以否認者，依首開說

明，仍應由抵押權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

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於111年4月11日於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

系爭抵押權，並無所擔保之抵押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應

予以塗銷等情，則為被告林欣諭所否認，並抗辯原告與被

告林欣諭間確實有借貸債務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366-36

7頁）。依前揭意旨，應由被告林欣諭對於系爭抵押權所

擔保之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堪予認定。被告

林欣諭抗辯應由原告就抵押債權不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

顯屬有誤。另依如附表二所示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以

觀，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被告林欣諭與原告於111

年3月25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債權，惟既經原告否認

有該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被告林欣諭自應就於111年3月25

日有貸與並交付金錢予原告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惟其

並未提出任何具體證據，僅空言泛稱「原告於102年間同

意賠償被告林欣諭250萬元已付數期」、「抵押權登記即

生效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21頁、第367頁），則被告林

欣諭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實屬無據，並不

可採。是以，被告林欣諭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抵押權之擔保

債權存在，基於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認原告主張系爭

抵押權設定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堪予採信。揆諸上開說

明，本於抵押權之從屬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

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要屬有

據。

（三）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

任，為無理由：　　

　 1、按保證人受主債務人之委任而為保證者，有左列各款情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之一時，得向主債務人請求除去其保證責任：二、保證契

約成立後，主債務人之住所、營業所或居所有變更，致向

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

文。次按形成之訴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最高

法院71年台上字第4010號、77年台上字第1484號判決參

照），即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

決形成者，始得提起形成之訴。如果法律效果之發生，法

律並未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卻提起形成之

訴，應以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其訴。又民法第750條

第1項請求主債務人除去其保證責任，非屬法律效果之形

成，必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之情形，其僅得提起給付或確

認之訴解決。

　 2、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1日受被告喬翊公司、林欣

諭委託而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

人，因而承擔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惟被告喬翊公司於保證

契約成立後，已變更營業所，致原告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

難，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喬翊公司

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

第178頁、第343頁）。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

嘉義縣○○市○○○街00號1樓之Google街景服務截圖照

片1張為證（見本院卷第183頁，下稱系爭照片），然被告

喬翊公司否認有變更公司營業所，並抗辯被告喬翊公司始

終均有在公司登記地址持續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5-36

6頁）。而觀原告係以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地址搜尋Google

地圖，並以該地址之Google街景未見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

牌之系爭照片而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未於公司登記址營業，

或已變更營業所等語（見本院卷第365頁），然經本院依

職權查詢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資料，被告喬翊公司自10

9年6月24日申請設立登記時起迄今，均未變更公司登記

址，此有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347-

359頁）；且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喬翊公司前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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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地址時，確實係經由被告親自收受，亦有被告喬翊公

司、林欣諭蓋印之本院送達證書1紙（見本院卷第67頁）

附卷可參，足認被告抗辯被告喬翊公司仍有於公司登記地

址營業之事實，堪信為真實。況是否懸掛招牌與公司是否

已未再該址營業，並無必然之關係，則原告徒以系爭照片

即Google街景所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外觀未懸掛被告喬

翊公司招牌，逕自主張被告喬翊公司已變更營業所一節，

洵屬無據。

　 3、原告另主張因被告林欣諭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且當

時被告林欣諭與原告同居於系爭不動產，故原告主觀上認

定被告林欣諭係於系爭不動產經營喬翊公司，而自被告林

欣諭與他人登記結婚並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原告已無法聯

繫被告林欣諭，故認定被告喬翊公司未在該公司登記地址

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然被告抗辯被告林欣諭

與原告同居時，雖有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於系爭不動產經營

喬翊公司，然與此同時亦有於公司登記址經營被告喬翊公

司，被告林欣諭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則繼續於被告喬翊公

司登記址持續經營喬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

參以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

月20日止，均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此有第一銀行114年4

月29日陳報狀所附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客戶

授信明細查詢單等（見本院卷第285-299頁）在卷可考，

足徵被告喬翊公司之營運、財務均正常，堪予認定。是

以，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有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所

示，營業所變更致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之情形，並據

此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其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實屬無

據。況查原告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部分，法律並未

規定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原告就被告喬翊公司向第

一銀行貸款之保證責任是否免除，事涉第一銀行即債權銀

行之權益，應由債權銀行審核決定，並非可由債務人即被

告喬翊公司片面免除，又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之除去，依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開說明，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而

原告仍執意提出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自同應以欠

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此部分之訴。

五、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信託契約終止後，依信託法第65條規

定，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

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附表二：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 楊梅區 二重溪段 344-167 101 2分之1

建號 坐落地號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

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桃園市○○區

○○○段0000

號

桃園市○○區○○

○段0000000地號

桃園市○○區

○○○街00號

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2層

層次：1層

附屬建物用途：平

台

總面積：73.80

層次面積：73.80

附屬建物面積：13.16

全部

編號 不動產抵押標的

1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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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2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街00號

建物坐落地號：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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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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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陳慶倫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律師
被      告  喬翊工程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欣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欣諭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及土地（下分別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併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喬翊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下列保證責任：1.於民國112年6月1日為被告喬翊公司於本金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範圍內對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保證之連帶保證責任（下稱系爭連帶保證責任）。2.被告應清償系爭建物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及塗銷系爭建物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114年4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之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見本院卷第227頁、第363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林欣諭原為男女朋友，並計劃結為夫妻，故曾共同居住於原告出資所購買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內，被告林欣諭並為被告喬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林欣諭於111年4月間向原告表示雙方既已是未婚夫妻且交往多年，希望能有所保障，乃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於被告林欣諭名下，原告念及與被告林欣諭日後必然結為夫妻遂予應允，乃於111年3月25日與被告林欣諭簽訂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於信託期間由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雙方並於111年4月1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同時，被告林欣諭明知雙方間並無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原告亦未於111年3月25日向被告林欣諭借貸款項，惟被告林欣諭為求日後財產有所保障，遂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總額25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詳如附表二所示）予被告林欣諭，作為原告對於未婚妻即被告林欣諭之保障，因原告當時深信即將與被告林欣諭結為夫妻，遂予應允，並於111年4月11日以系爭不動產為被告林欣諭設定系爭抵押權作為信賴擔保。又被告林欣諭身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於112年6月間向原告表示，被告喬翊公司有資金借貸需求，希望原告能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以利被告喬翊公司貸得資金，原告考量與被告林欣諭間之關係，遂於112年6月1日同意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48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並於同日簽立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
（二）然被告林欣諭於112年起即開始不常返回與原告同居之住處過夜之情形，且過年時與原告同回原告父母家時亦態度冷淡，原告念及兩人多年情誼且即將登記結婚，多番隱忍，直至113年5月間，原告始驚覺發現被告林欣諭已與他人登記結婚，原告深感痛心且心灰意冷，乃數次告知被告林欣諭不再提供財產保障予被告林欣諭及喬翊公司，並終止系爭信託契約關係；且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本無金錢消費借貸關係，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自始不存在，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押權自屬無效，應予塗銷，多次向被告林欣諭請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及塗銷系爭抵押權，並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被告均置之不理，原告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林欣諭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及向被告喬翊公司為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塗銷系爭抵押權及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爰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係原告經深思熟慮後，自願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並非如原告所主張係受被告林欣諭委託而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林欣諭在與原告交往期間，即將戶籍遷入原告擔任戶長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內，迄今仍未遷移戶籍地址；且原告亦知悉被告喬翊公司之營業地址，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至今均有在該處營業，亦無變更公司登記地址，則被告喬翊公司並無營業所變更致原告向被告喬翊公司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之情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系爭不動產是由被告林欣諭出資購買，否認原告所主張系爭不動產為係其出資購買一事；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係因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於111年3月25日有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且系爭抵押權既經登記自屬有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原告不得逕自主張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367-368頁）　　　　　
（一）系爭不動產於111年3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原告，原告並於同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登記最高限額429萬元及36萬元之第一、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一銀行，抵押債務人為原告，債務額比例全部。
（二）被告喬翊公司於112年6月1日向第一銀行辦理借款，並邀同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新臺幣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原告並於同日簽立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月20日止，均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
（三）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8日將戶籍遷至桃園市○○區○○○街00號（即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址），迄今戶籍仍設立登記於上址；於113年1月31日與楊和傑登記結婚。
（四）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24日設立登記迄今，公司登記地址均位於嘉義縣○○市○○○街00號1樓，迄未變更。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有無理由？㈢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有無理由？茲敘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有理由：
　 1、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信託法第1條、第63條第1項、第65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5日簽訂系爭信託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由受託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即系爭不動產；受益人為原告，信託期限為不定期，並約定於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且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4月11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林欣諭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信託契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29頁、第37-41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不動產公務用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111年4月6日平楊登跨字第8540號登記申請書等（見本院卷第133-143頁、第147-157頁），經核相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⑵依系爭信託契約主要條款第6條、第7條約定：「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受託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陳慶倫即原告。」（見本院卷第38頁、第139頁），足認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信託行為乃屬自益信託之性質。而所謂自益信託指委託人為自己利益（自益）而成立之信託，故委託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是以，原告本於自益信託委託人之地位，本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系爭信託契約關係，原告主張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林欣諭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3年12月11日送達被告林欣諭本人，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67頁），並對被告林欣諭發生效力，準此，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之系爭信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應堪認定。
　　⑶原告前於111年4月11日將其系爭不動產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嗣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業如前述。且系爭信託契約已明載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原告，是以，系爭信託契約既經終止，被告林欣諭自應負返還信託物即系爭不動產予原告之義務，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⑷被告林欣諭雖抗辯系爭不動產係由其出資購買云云（見本院卷第208頁），然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應認被告林欣諭前開抗辯，與事實不符，併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以擔保之債權存在為前提，倘擔保債權並未發生，抵押權即失所附麗，縱有抵押權登記，亦屬無效，抵押人得請求塗銷。而一般抵押權成立上之從屬性，僅關乎該抵押權之效力，且當事人為借款債務設定一般抵押時，先為設定登記，再交付金錢之情形，所在多有，自不得因已為設定登記，即反推已交付金錢或指已交付金錢為常態事實。故抵押人主張擔保債權未發生，而抵押權人予以否認者，依首開說明，仍應由抵押權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於111年4月11日於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系爭抵押權，並無所擔保之抵押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應予以塗銷等情，則為被告林欣諭所否認，並抗辯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確實有借貸債務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366-367頁）。依前揭意旨，應由被告林欣諭對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堪予認定。被告林欣諭抗辯應由原告就抵押債權不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顯屬有誤。另依如附表二所示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以觀，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被告林欣諭與原告於111年3月25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債權，惟既經原告否認有該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被告林欣諭自應就於111年3月25日有貸與並交付金錢予原告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惟其並未提出任何具體證據，僅空言泛稱「原告於102年間同意賠償被告林欣諭250萬元已付數期」、「抵押權登記即生效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21頁、第367頁），則被告林欣諭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實屬無據，並不可採。是以，被告林欣諭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存在，基於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認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設定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堪予採信。揆諸上開說明，本於抵押權之從屬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要屬有據。
（三）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為無理由：　　
　 1、按保證人受主債務人之委任而為保證者，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向主債務人請求除去其保證責任：二、保證契約成立後，主債務人之住所、營業所或居所有變更，致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形成之訴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4010號、77年台上字第1484號判決參照），即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者，始得提起形成之訴。如果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並未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卻提起形成之訴，應以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其訴。又民法第750條第1項請求主債務人除去其保證責任，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必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之情形，其僅得提起給付或確認之訴解決。
　 2、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1日受被告喬翊公司、林欣諭委託而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因而承擔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惟被告喬翊公司於保證契約成立後，已變更營業所，致原告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第178頁、第343頁）。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嘉義縣○○市○○○街00號1樓之Google街景服務截圖照片1張為證（見本院卷第183頁，下稱系爭照片），然被告喬翊公司否認有變更公司營業所，並抗辯被告喬翊公司始終均有在公司登記地址持續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5-366頁）。而觀原告係以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地址搜尋Google地圖，並以該地址之Google街景未見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牌之系爭照片而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未於公司登記址營業，或已變更營業所等語（見本院卷第36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資料，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24日申請設立登記時起迄今，均未變更公司登記址，此有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347-359頁）；且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喬翊公司前開公司登記地址時，確實係經由被告親自收受，亦有被告喬翊公司、林欣諭蓋印之本院送達證書1紙（見本院卷第67頁）附卷可參，足認被告抗辯被告喬翊公司仍有於公司登記地址營業之事實，堪信為真實。況是否懸掛招牌與公司是否已未再該址營業，並無必然之關係，則原告徒以系爭照片即Google街景所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外觀未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牌，逕自主張被告喬翊公司已變更營業所一節，洵屬無據。
　 3、原告另主張因被告林欣諭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且當時被告林欣諭與原告同居於系爭不動產，故原告主觀上認定被告林欣諭係於系爭不動產經營喬翊公司，而自被告林欣諭與他人登記結婚並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原告已無法聯繫被告林欣諭，故認定被告喬翊公司未在該公司登記地址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然被告抗辯被告林欣諭與原告同居時，雖有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於系爭不動產經營喬翊公司，然與此同時亦有於公司登記址經營被告喬翊公司，被告林欣諭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則繼續於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持續經營喬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參以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月20日止，均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此有第一銀行114年4月29日陳報狀所附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等（見本院卷第285-299頁）在卷可考，足徵被告喬翊公司之營運、財務均正常，堪予認定。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有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所示，營業所變更致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之情形，並據此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其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實屬無據。況查原告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部分，法律並未規定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原告就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貸款之保證責任是否免除，事涉第一銀行即債權銀行之權益，應由債權銀行審核決定，並非可由債務人即被告喬翊公司片面免除，又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之除去，依上開說明，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而原告仍執意提出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自同應以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此部分之訴。
五、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信託契約終止後，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

		楊梅區

		二重溪段

		344-167

		101

		2分之1









		建號

		坐落地號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區○○○段0000號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桃園市○○區○○○街00號

		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2層
層次：1層
附屬建物用途：平台

		總面積：73.80
層次面積：73.80
附屬建物面積：13.16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抵押標的



		1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2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街00號
建物坐落地號：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陳慶倫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律師

被      告  喬翊工程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欣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欣諭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

二、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設定登記

    予以塗銷。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林

    欣諭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及土地（下分別稱系爭建物、

    系爭土地，併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

    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

    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喬翊工程有限公司（下稱

    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下列保證責任：1.於民國112年6月1

    日為被告喬翊公司於本金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範圍內對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保證之連帶保

    證責任（下稱系爭連帶保證責任）。2.被告應清償系爭建物

    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及塗銷

    系爭建物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

    。」（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114年4月29日具狀變更

    聲明為：「㈠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㈡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

    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之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見本院

    卷第227頁、第363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縮減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林欣諭原為男女朋友，並計劃結為夫妻，故曾

      共同居住於原告出資所購買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內

      ，被告林欣諭並為被告喬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林欣

      諭於111年4月間向原告表示雙方既已是未婚夫妻且交往多

      年，希望能有所保障，乃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

      於被告林欣諭名下，原告念及與被告林欣諭日後必然結為

      夫妻遂予應允，乃於111年3月25日與被告林欣諭簽訂信託

      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

      信託予被告林欣諭，於信託期間由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

      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雙方並

      於111年4月1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同時，被告林欣諭明知雙方間並

      無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原告亦未於111年3月25日向被

      告林欣諭借貸款項，惟被告林欣諭為求日後財產有所保障

      ，遂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總額250萬元之

      普通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詳如附表二所示）予被告林

      欣諭，作為原告對於未婚妻即被告林欣諭之保障，因原告

      當時深信即將與被告林欣諭結為夫妻，遂予應允，並於11

      1年4月11日以系爭不動產為被告林欣諭設定系爭抵押權作

      為信賴擔保。又被告林欣諭身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

      於112年6月間向原告表示，被告喬翊公司有資金借貸需求

      ，希望原告能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

      證人，以利被告喬翊公司貸得資金，原告考量與被告林欣

      諭間之關係，遂於112年6月1日同意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

      第一銀行借款48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並於同日簽立保證

      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

      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翊公

      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

（二）然被告林欣諭於112年起即開始不常返回與原告同居之住

      處過夜之情形，且過年時與原告同回原告父母家時亦態度

      冷淡，原告念及兩人多年情誼且即將登記結婚，多番隱忍

      ，直至113年5月間，原告始驚覺發現被告林欣諭已與他人

      登記結婚，原告深感痛心且心灰意冷，乃數次告知被告林

      欣諭不再提供財產保障予被告林欣諭及喬翊公司，並終止

      系爭信託契約關係；且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本無金錢消費

      借貸關係，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自始不存在，基於抵

      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押權自屬無效，應予塗銷，多次向

      被告林欣諭請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及塗銷系

      爭抵押權，並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被告均置之不理，

      原告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林欣諭為終止系

      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及向被告喬翊公司為除去系爭連

      帶保證責任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不動產

      移轉登記予原告、塗銷系爭抵押權及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

      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爰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民法第767

      條第1項及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係原告經深思熟慮後，自願擔

    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並非如原告

    所主張係受被告林欣諭委託而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林欣諭

    在與原告交往期間，即將戶籍遷入原告擔任戶長如附表一所

    示之系爭不動產內，迄今仍未遷移戶籍地址；且原告亦知悉

    被告喬翊公司之營業地址，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至今均有

    在該處營業，亦無變更公司登記地址，則被告喬翊公司並無

    營業所變更致原告向被告喬翊公司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之情形

    ，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

    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系爭不動產是由被告林欣諭出資購買

    ，否認原告所主張系爭不動產為係其出資購買一事；系爭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務，係因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於111年3月25

    日有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且系爭抵押權既經登記自屬有

    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應由原告負

    舉證責任，原告不得逕自主張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367-368頁）　　　　　

（一）系爭不動產於111年3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原告，原告並於同日就系爭不動產設

      定登記最高限額429萬元及36萬元之第一、二順位最高限

      額抵押權予第一銀行，抵押債務人為原告，債務額比例全

      部。

（二）被告喬翊公司於112年6月1日向第一銀行辦理借款，並邀

      同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所

      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新臺幣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

      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原

      告並於同日簽立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被告喬翊

      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月20日止，均

      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

（三）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8日將戶籍遷至桃園市○○區○○○街0

      0號（即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址），迄今戶籍仍設立登記於

      上址；於113年1月31日與楊和傑登記結婚。

（四）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24日設立登記迄今，公司登記地

      址均位於嘉義縣○○市○○○街00號1樓，迄未變更。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

    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被

    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有無理由？㈢原告主張被告

    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有無理由？茲

    敘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為有理由：

　 1、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管理或

      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

      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

      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

      ，信託法第1條、第63條第1項、第65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5日簽訂系爭信託契

      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由受託

      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即系爭不動產；受益人

      為原告，信託期限為不定期，並約定於信託關係消滅時，

      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且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4月11日以

      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林欣諭等事實，業據原告提

      出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信託契書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23-29頁、第37-41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系爭不動產公務用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111年4月

      6日平楊登跨字第8540號登記申請書等（見本院卷第133-1

      43頁、第147-157頁），經核相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

      自堪信為真實。

　　⑵依系爭信託契約主要條款第6條、第7條約定：「信託財產

      之管理或處分方法：受託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

      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陳慶

      倫即原告。」（見本院卷第38頁、第139頁），足認原告

      與被告林欣諭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信託行為乃屬自益信

      託之性質。而所謂自益信託指委託人為自己利益（自益）

      而成立之信託，故委託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自益信託之

      委託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是以，原告本於自益信託委託人

      之地位，本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系爭信

      託契約關係，原告主張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

      林欣諭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而本

      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3年12月11日送達被告林欣諭本人，

      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67頁），並對被

      告林欣諭發生效力，準此，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之系爭信

      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應堪認定。

　　⑶原告前於111年4月11日將其系爭不動產以信託為原因移轉

      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嗣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

      業如前述。且系爭信託契約已明載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

      財產之歸屬人為原告，是以，系爭信託契約既經終止，被

      告林欣諭自應負返還信託物即系爭不動產予原告之義務，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⑷被告林欣諭雖抗辯系爭不動產係由其出資購買云云（見本

      院卷第208頁），然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相關

      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應認被告林欣諭前開抗辯，與事實

      不符，併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

      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

      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以擔保之

      債權存在為前提，倘擔保債權並未發生，抵押權即失所附

      麗，縱有抵押權登記，亦屬無效，抵押人得請求塗銷。而

      一般抵押權成立上之從屬性，僅關乎該抵押權之效力，且

      當事人為借款債務設定一般抵押時，先為設定登記，再交

      付金錢之情形，所在多有，自不得因已為設定登記，即反

      推已交付金錢或指已交付金錢為常態事實。故抵押人主張

      擔保債權未發生，而抵押權人予以否認者，依首開說明，

      仍應由抵押權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

      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於111年4月11日於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

      系爭抵押權，並無所擔保之抵押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應

      予以塗銷等情，則為被告林欣諭所否認，並抗辯原告與被

      告林欣諭間確實有借貸債務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366-36

      7頁）。依前揭意旨，應由被告林欣諭對於系爭抵押權所

      擔保之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堪予認定。被告

      林欣諭抗辯應由原告就抵押債權不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

      顯屬有誤。另依如附表二所示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以

      觀，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被告林欣諭與原告於111

      年3月25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債權，惟既經原告否認

      有該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被告林欣諭自應就於111年3月25

      日有貸與並交付金錢予原告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惟其

      並未提出任何具體證據，僅空言泛稱「原告於102年間同

      意賠償被告林欣諭250萬元已付數期」、「抵押權登記即

      生效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21頁、第367頁），則被告林

      欣諭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實屬無據，並不

      可採。是以，被告林欣諭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抵押權之擔保

      債權存在，基於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認原告主張系爭

      抵押權設定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堪予採信。揆諸上開說

      明，本於抵押權之從屬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

      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要屬有

      據。

（三）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

      ，為無理由：　　

　 1、按保證人受主債務人之委任而為保證者，有左列各款情形

      之一時，得向主債務人請求除去其保證責任：二、保證契

      約成立後，主債務人之住所、營業所或居所有變更，致向

      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

      文。次按形成之訴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最高

      法院71年台上字第4010號、77年台上字第1484號判決參照

      ），即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

      形成者，始得提起形成之訴。如果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

      並未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卻提起形成之訴，

      應以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其訴。又民法第750條第1項

      請求主債務人除去其保證責任，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必

      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之情形，其僅得提起給付或確認之訴

      解決。

　 2、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1日受被告喬翊公司、林欣

      諭委託而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

      ，因而承擔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惟被告喬翊公司於保證契

      約成立後，已變更營業所，致原告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

      ，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

      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第

      178頁、第343頁）。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嘉

      義縣○○市○○○街00號1樓之Google街景服務截圖照片1張為

      證（見本院卷第183頁，下稱系爭照片），然被告喬翊公

      司否認有變更公司營業所，並抗辯被告喬翊公司始終均有

      在公司登記地址持續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5-366頁）

      。而觀原告係以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地址搜尋Google地圖，

      並以該地址之Google街景未見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牌之系

      爭照片而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未於公司登記址營業，或已變

      更營業所等語（見本院卷第36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查

      詢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資料，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

      24日申請設立登記時起迄今，均未變更公司登記址，此有

      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347-359頁）

      ；且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喬翊公司前開公司登記地址

      時，確實係經由被告親自收受，亦有被告喬翊公司、林欣

      諭蓋印之本院送達證書1紙（見本院卷第67頁）附卷可參

      ，足認被告抗辯被告喬翊公司仍有於公司登記地址營業之

      事實，堪信為真實。況是否懸掛招牌與公司是否已未再該

      址營業，並無必然之關係，則原告徒以系爭照片即Google

      街景所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外觀未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

      牌，逕自主張被告喬翊公司已變更營業所一節，洵屬無據

      。

　 3、原告另主張因被告林欣諭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且當

      時被告林欣諭與原告同居於系爭不動產，故原告主觀上認

      定被告林欣諭係於系爭不動產經營喬翊公司，而自被告林

      欣諭與他人登記結婚並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原告已無法聯

      繫被告林欣諭，故認定被告喬翊公司未在該公司登記地址

      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然被告抗辯被告林欣諭

      與原告同居時，雖有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於系爭不動產經營

      喬翊公司，然與此同時亦有於公司登記址經營被告喬翊公

      司，被告林欣諭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則繼續於被告喬翊公

      司登記址持續經營喬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

      參以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

      月20日止，均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此有第一銀行114年4

      月29日陳報狀所附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客戶

      授信明細查詢單等（見本院卷第285-299頁）在卷可考，

      足徵被告喬翊公司之營運、財務均正常，堪予認定。是以

      ，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有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所示

      ，營業所變更致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之情形，並據此

      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其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實屬無據。

      況查原告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部分，法律並未規定

      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原告就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

      行貸款之保證責任是否免除，事涉第一銀行即債權銀行之

      權益，應由債權銀行審核決定，並非可由債務人即被告喬

      翊公司片面免除，又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之除去，依上開說

      明，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而原告

      仍執意提出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自同應以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駁回此部分之訴。

五、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信託契約終止後，依信託法第65條規

    定，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

    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 楊梅區 二重溪段 344-167 101 2分之1 



建號 坐落地號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區○○○段0000號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桃園市○○區○○○街00號 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2層 層次：1層 附屬建物用途：平台 總面積：73.80 層次面積：73.80 附屬建物面積：13.16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抵押標的 1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2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街00號 建物坐落地號：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陳慶倫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律師
被      告  喬翊工程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欣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欣諭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及土地（下分別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併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喬翊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下列保證責任：1.於民國112年6月1日為被告喬翊公司於本金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範圍內對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保證之連帶保證責任（下稱系爭連帶保證責任）。2.被告應清償系爭建物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及塗銷系爭建物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114年4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之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見本院卷第227頁、第363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林欣諭原為男女朋友，並計劃結為夫妻，故曾共同居住於原告出資所購買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內，被告林欣諭並為被告喬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林欣諭於111年4月間向原告表示雙方既已是未婚夫妻且交往多年，希望能有所保障，乃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於被告林欣諭名下，原告念及與被告林欣諭日後必然結為夫妻遂予應允，乃於111年3月25日與被告林欣諭簽訂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於信託期間由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雙方並於111年4月1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同時，被告林欣諭明知雙方間並無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原告亦未於111年3月25日向被告林欣諭借貸款項，惟被告林欣諭為求日後財產有所保障，遂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總額25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詳如附表二所示）予被告林欣諭，作為原告對於未婚妻即被告林欣諭之保障，因原告當時深信即將與被告林欣諭結為夫妻，遂予應允，並於111年4月11日以系爭不動產為被告林欣諭設定系爭抵押權作為信賴擔保。又被告林欣諭身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於112年6月間向原告表示，被告喬翊公司有資金借貸需求，希望原告能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以利被告喬翊公司貸得資金，原告考量與被告林欣諭間之關係，遂於112年6月1日同意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48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並於同日簽立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
（二）然被告林欣諭於112年起即開始不常返回與原告同居之住處過夜之情形，且過年時與原告同回原告父母家時亦態度冷淡，原告念及兩人多年情誼且即將登記結婚，多番隱忍，直至113年5月間，原告始驚覺發現被告林欣諭已與他人登記結婚，原告深感痛心且心灰意冷，乃數次告知被告林欣諭不再提供財產保障予被告林欣諭及喬翊公司，並終止系爭信託契約關係；且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本無金錢消費借貸關係，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自始不存在，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押權自屬無效，應予塗銷，多次向被告林欣諭請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及塗銷系爭抵押權，並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被告均置之不理，原告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林欣諭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及向被告喬翊公司為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塗銷系爭抵押權及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爰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係原告經深思熟慮後，自願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並非如原告所主張係受被告林欣諭委託而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林欣諭在與原告交往期間，即將戶籍遷入原告擔任戶長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內，迄今仍未遷移戶籍地址；且原告亦知悉被告喬翊公司之營業地址，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至今均有在該處營業，亦無變更公司登記地址，則被告喬翊公司並無營業所變更致原告向被告喬翊公司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之情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系爭不動產是由被告林欣諭出資購買，否認原告所主張系爭不動產為係其出資購買一事；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係因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於111年3月25日有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且系爭抵押權既經登記自屬有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原告不得逕自主張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367-368頁）　　　　　
（一）系爭不動產於111年3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原告，原告並於同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登記最高限額429萬元及36萬元之第一、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一銀行，抵押債務人為原告，債務額比例全部。
（二）被告喬翊公司於112年6月1日向第一銀行辦理借款，並邀同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新臺幣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原告並於同日簽立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月20日止，均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
（三）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8日將戶籍遷至桃園市○○區○○○街00號（即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址），迄今戶籍仍設立登記於上址；於113年1月31日與楊和傑登記結婚。
（四）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24日設立登記迄今，公司登記地址均位於嘉義縣○○市○○○街00號1樓，迄未變更。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有無理由？㈢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有無理由？茲敘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有理由：
　 1、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信託法第1條、第63條第1項、第65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5日簽訂系爭信託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由受託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即系爭不動產；受益人為原告，信託期限為不定期，並約定於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且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4月11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林欣諭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信託契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29頁、第37-41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不動產公務用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111年4月6日平楊登跨字第8540號登記申請書等（見本院卷第133-143頁、第147-157頁），經核相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⑵依系爭信託契約主要條款第6條、第7條約定：「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受託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陳慶倫即原告。」（見本院卷第38頁、第139頁），足認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信託行為乃屬自益信託之性質。而所謂自益信託指委託人為自己利益（自益）而成立之信託，故委託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是以，原告本於自益信託委託人之地位，本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系爭信託契約關係，原告主張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林欣諭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3年12月11日送達被告林欣諭本人，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67頁），並對被告林欣諭發生效力，準此，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之系爭信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應堪認定。
　　⑶原告前於111年4月11日將其系爭不動產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嗣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業如前述。且系爭信託契約已明載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原告，是以，系爭信託契約既經終止，被告林欣諭自應負返還信託物即系爭不動產予原告之義務，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⑷被告林欣諭雖抗辯系爭不動產係由其出資購買云云（見本院卷第208頁），然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應認被告林欣諭前開抗辯，與事實不符，併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以擔保之債權存在為前提，倘擔保債權並未發生，抵押權即失所附麗，縱有抵押權登記，亦屬無效，抵押人得請求塗銷。而一般抵押權成立上之從屬性，僅關乎該抵押權之效力，且當事人為借款債務設定一般抵押時，先為設定登記，再交付金錢之情形，所在多有，自不得因已為設定登記，即反推已交付金錢或指已交付金錢為常態事實。故抵押人主張擔保債權未發生，而抵押權人予以否認者，依首開說明，仍應由抵押權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於111年4月11日於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系爭抵押權，並無所擔保之抵押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應予以塗銷等情，則為被告林欣諭所否認，並抗辯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確實有借貸債務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366-367頁）。依前揭意旨，應由被告林欣諭對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堪予認定。被告林欣諭抗辯應由原告就抵押債權不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顯屬有誤。另依如附表二所示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以觀，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被告林欣諭與原告於111年3月25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債權，惟既經原告否認有該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被告林欣諭自應就於111年3月25日有貸與並交付金錢予原告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惟其並未提出任何具體證據，僅空言泛稱「原告於102年間同意賠償被告林欣諭250萬元已付數期」、「抵押權登記即生效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21頁、第367頁），則被告林欣諭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實屬無據，並不可採。是以，被告林欣諭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存在，基於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認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設定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堪予採信。揆諸上開說明，本於抵押權之從屬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要屬有據。
（三）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為無理由：　　
　 1、按保證人受主債務人之委任而為保證者，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向主債務人請求除去其保證責任：二、保證契約成立後，主債務人之住所、營業所或居所有變更，致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形成之訴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4010號、77年台上字第1484號判決參照），即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者，始得提起形成之訴。如果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並未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卻提起形成之訴，應以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其訴。又民法第750條第1項請求主債務人除去其保證責任，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必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之情形，其僅得提起給付或確認之訴解決。
　 2、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1日受被告喬翊公司、林欣諭委託而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因而承擔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惟被告喬翊公司於保證契約成立後，已變更營業所，致原告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第178頁、第343頁）。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嘉義縣○○市○○○街00號1樓之Google街景服務截圖照片1張為證（見本院卷第183頁，下稱系爭照片），然被告喬翊公司否認有變更公司營業所，並抗辯被告喬翊公司始終均有在公司登記地址持續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5-366頁）。而觀原告係以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地址搜尋Google地圖，並以該地址之Google街景未見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牌之系爭照片而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未於公司登記址營業，或已變更營業所等語（見本院卷第36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資料，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24日申請設立登記時起迄今，均未變更公司登記址，此有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347-359頁）；且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喬翊公司前開公司登記地址時，確實係經由被告親自收受，亦有被告喬翊公司、林欣諭蓋印之本院送達證書1紙（見本院卷第67頁）附卷可參，足認被告抗辯被告喬翊公司仍有於公司登記地址營業之事實，堪信為真實。況是否懸掛招牌與公司是否已未再該址營業，並無必然之關係，則原告徒以系爭照片即Google街景所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外觀未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牌，逕自主張被告喬翊公司已變更營業所一節，洵屬無據。
　 3、原告另主張因被告林欣諭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且當時被告林欣諭與原告同居於系爭不動產，故原告主觀上認定被告林欣諭係於系爭不動產經營喬翊公司，而自被告林欣諭與他人登記結婚並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原告已無法聯繫被告林欣諭，故認定被告喬翊公司未在該公司登記地址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然被告抗辯被告林欣諭與原告同居時，雖有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於系爭不動產經營喬翊公司，然與此同時亦有於公司登記址經營被告喬翊公司，被告林欣諭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則繼續於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持續經營喬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參以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月20日止，均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此有第一銀行114年4月29日陳報狀所附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等（見本院卷第285-299頁）在卷可考，足徵被告喬翊公司之營運、財務均正常，堪予認定。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有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所示，營業所變更致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之情形，並據此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其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實屬無據。況查原告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部分，法律並未規定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原告就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貸款之保證責任是否免除，事涉第一銀行即債權銀行之權益，應由債權銀行審核決定，並非可由債務人即被告喬翊公司片面免除，又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之除去，依上開說明，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而原告仍執意提出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自同應以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此部分之訴。
五、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信託契約終止後，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

		楊梅區

		二重溪段

		344-167

		101

		2分之1









		建號

		坐落地號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區○○○段0000號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桃園市○○區○○○街00號

		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2層
層次：1層
附屬建物用途：平台

		總面積：73.80
層次面積：73.80
附屬建物面積：13.16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抵押標的



		1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2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街00號
建物坐落地號：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陳慶倫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律師

被      告  喬翊工程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林欣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鳴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信託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林欣諭應將附表一所示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及土地（下分別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併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林欣諭應將如附表二編號一至二所示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喬翊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下列保證責任：1.於民國112年6月1日為被告喬翊公司於本金新臺幣（下同）480萬元範圍內對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保證之連帶保證責任（下稱系爭連帶保證責任）。2.被告應清償系爭建物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及塗銷系爭建物登記次序4、5及系爭土地上登記次序6、7之抵押權。」（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114年4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㈢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之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見本院卷第227頁、第363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林欣諭原為男女朋友，並計劃結為夫妻，故曾共同居住於原告出資所購買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內，被告林欣諭並為被告喬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林欣諭於111年4月間向原告表示雙方既已是未婚夫妻且交往多年，希望能有所保障，乃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登記於被告林欣諭名下，原告念及與被告林欣諭日後必然結為夫妻遂予應允，乃於111年3月25日與被告林欣諭簽訂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於信託期間由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雙方並於111年4月11日以信託為登記原因，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同時，被告林欣諭明知雙方間並無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原告亦未於111年3月25日向被告林欣諭借貸款項，惟被告林欣諭為求日後財產有所保障，遂要求原告將系爭不動產設定擔保債權總額25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即系爭抵押權，詳如附表二所示）予被告林欣諭，作為原告對於未婚妻即被告林欣諭之保障，因原告當時深信即將與被告林欣諭結為夫妻，遂予應允，並於111年4月11日以系爭不動產為被告林欣諭設定系爭抵押權作為信賴擔保。又被告林欣諭身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於112年6月間向原告表示，被告喬翊公司有資金借貸需求，希望原告能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以利被告喬翊公司貸得資金，原告考量與被告林欣諭間之關係，遂於112年6月1日同意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48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並於同日簽立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

（二）然被告林欣諭於112年起即開始不常返回與原告同居之住處過夜之情形，且過年時與原告同回原告父母家時亦態度冷淡，原告念及兩人多年情誼且即將登記結婚，多番隱忍，直至113年5月間，原告始驚覺發現被告林欣諭已與他人登記結婚，原告深感痛心且心灰意冷，乃數次告知被告林欣諭不再提供財產保障予被告林欣諭及喬翊公司，並終止系爭信託契約關係；且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本無金錢消費借貸關係，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自始不存在，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系爭抵押權自屬無效，應予塗銷，多次向被告林欣諭請求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及塗銷系爭抵押權，並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被告均置之不理，原告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林欣諭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及向被告喬翊公司為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塗銷系爭抵押權及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爰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係原告經深思熟慮後，自願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並非如原告所主張係受被告林欣諭委託而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林欣諭在與原告交往期間，即將戶籍遷入原告擔任戶長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不動產內，迄今仍未遷移戶籍地址；且原告亦知悉被告喬翊公司之營業地址，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至今均有在該處營業，亦無變更公司登記地址，則被告喬翊公司並無營業所變更致原告向被告喬翊公司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之情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系爭不動產是由被告林欣諭出資購買，否認原告所主張系爭不動產為係其出資購買一事；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係因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於111年3月25日有金錢消費借貸契約關係，且系爭抵押權既經登記自屬有效，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原告不得逕自主張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第367-368頁）　　　　　

（一）系爭不動產於111年3月16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原告，原告並於同日就系爭不動產設定登記最高限額429萬元及36萬元之第一、二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一銀行，抵押債務人為原告，債務額比例全部。

（二）被告喬翊公司於112年6月1日向第一銀行辦理借款，並邀同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保證被告喬翊公司對第一銀行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新臺幣480萬元為限額，與被告喬翊公司連帶負全部清償之責（即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原告並於同日簽立保證書及約定書交付第一銀行；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月20日止，均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

（三）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8日將戶籍遷至桃園市○○區○○○街00號（即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址），迄今戶籍仍設立登記於上址；於113年1月31日與楊和傑登記結婚。

（四）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24日設立登記迄今，公司登記地址均位於嘉義縣○○市○○○街00號1樓，迄未變更。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有無理由？㈢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有無理由？茲敘述如下：

（一）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有理由：

　 1、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信託法第1條、第63條第1項、第65條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

　　⑴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林欣諭於111年3月25日簽訂系爭信託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信託予被告林欣諭，由受託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即系爭不動產；受益人為原告，信託期限為不定期，並約定於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於原告，且系爭不動產已於111年4月11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於被告林欣諭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不動產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信託契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29頁、第37-41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不動產公務用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111年4月6日平楊登跨字第8540號登記申請書等（見本院卷第133-143頁、第147-157頁），經核相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⑵依系爭信託契約主要條款第6條、第7條約定：「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受託人（即被告林欣諭）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陳慶倫即原告。」（見本院卷第38頁、第139頁），足認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之信託行為乃屬自益信託之性質。而所謂自益信託指委託人為自己利益（自益）而成立之信託，故委託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是以，原告本於自益信託委託人之地位，本得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隨時終止系爭信託契約關係，原告主張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向被告林欣諭為終止系爭信託契約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3年12月11日送達被告林欣諭本人，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67頁），並對被告林欣諭發生效力，準此，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之系爭信託契約已經原告合法終止，應堪認定。

　　⑶原告前於111年4月11日將其系爭不動產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林欣諭，嗣系爭信託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業如前述。且系爭信託契約已明載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原告，是以，系爭信託契約既經終止，被告林欣諭自應負返還信託物即系爭不動產予原告之義務，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⑷被告林欣諭雖抗辯系爭不動產係由其出資購買云云（見本院卷第208頁），然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應認被告林欣諭前開抗辯，與事實不符，併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抵押權塗銷，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如被告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時，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以擔保之債權存在為前提，倘擔保債權並未發生，抵押權即失所附麗，縱有抵押權登記，亦屬無效，抵押人得請求塗銷。而一般抵押權成立上之從屬性，僅關乎該抵押權之效力，且當事人為借款債務設定一般抵押時，先為設定登記，再交付金錢之情形，所在多有，自不得因已為設定登記，即反推已交付金錢或指已交付金錢為常態事實。故抵押人主張擔保債權未發生，而抵押權人予以否認者，依首開說明，仍應由抵押權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主張於111年4月11日於系爭不動產上所設定之系爭抵押權，並無所擔保之抵押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應予以塗銷等情，則為被告林欣諭所否認，並抗辯原告與被告林欣諭間確實有借貸債務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366-367頁）。依前揭意旨，應由被告林欣諭對於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堪予認定。被告林欣諭抗辯應由原告就抵押債權不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顯屬有誤。另依如附表二所示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以觀，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被告林欣諭與原告於111年3月25日所成立之金錢消費借貸債權，惟既經原告否認有該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被告林欣諭自應就於111年3月25日有貸與並交付金錢予原告一事，負舉證證明之責，惟其並未提出任何具體證據，僅空言泛稱「原告於102年間同意賠償被告林欣諭250萬元已付數期」、「抵押權登記即生效力」云云（見本院卷第221頁、第367頁），則被告林欣諭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實屬無據，並不可採。是以，被告林欣諭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存在，基於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應認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設定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堪予採信。揆諸上開說明，本於抵押權之從屬性，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要屬有據。

（三）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應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為無理由：　　

　 1、按保證人受主債務人之委任而為保證者，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向主債務人請求除去其保證責任：二、保證契約成立後，主債務人之住所、營業所或居所有變更，致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形成之訴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4010號、77年台上字第1484號判決參照），即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者，始得提起形成之訴。如果法律效果之發生，法律並未規定必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卻提起形成之訴，應以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其訴。又民法第750條第1項請求主債務人除去其保證責任，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必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之情形，其僅得提起給付或確認之訴解決。

　 2、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1日受被告喬翊公司、林欣諭委託而擔任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因而承擔系爭連帶保證責任，惟被告喬翊公司於保證契約成立後，已變更營業所，致原告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依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原告所負系爭連帶保證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12頁、第178頁、第343頁）。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嘉義縣○○市○○○街00號1樓之Google街景服務截圖照片1張為證（見本院卷第183頁，下稱系爭照片），然被告喬翊公司否認有變更公司營業所，並抗辯被告喬翊公司始終均有在公司登記地址持續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5-366頁）。而觀原告係以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地址搜尋Google地圖，並以該地址之Google街景未見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牌之系爭照片而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未於公司登記址營業，或已變更營業所等語（見本院卷第36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資料，被告喬翊公司自109年6月24日申請設立登記時起迄今，均未變更公司登記址，此有被告喬翊公司設立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第347-359頁）；且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喬翊公司前開公司登記地址時，確實係經由被告親自收受，亦有被告喬翊公司、林欣諭蓋印之本院送達證書1紙（見本院卷第67頁）附卷可參，足認被告抗辯被告喬翊公司仍有於公司登記地址營業之事實，堪信為真實。況是否懸掛招牌與公司是否已未再該址營業，並無必然之關係，則原告徒以系爭照片即Google街景所示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外觀未懸掛被告喬翊公司招牌，逕自主張被告喬翊公司已變更營業所一節，洵屬無據。

　 3、原告另主張因被告林欣諭為被告喬翊公司之負責人，且當時被告林欣諭與原告同居於系爭不動產，故原告主觀上認定被告林欣諭係於系爭不動產經營喬翊公司，而自被告林欣諭與他人登記結婚並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原告已無法聯繫被告林欣諭，故認定被告喬翊公司未在該公司登記地址營業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然被告抗辯被告林欣諭與原告同居時，雖有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於系爭不動產經營喬翊公司，然與此同時亦有於公司登記址經營被告喬翊公司，被告林欣諭搬離系爭不動產後，則繼續於被告喬翊公司登記址持續經營喬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66頁）；參以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所借貸之款項，迄至114年4月20日止，均正常還款無遲延情形，此有第一銀行114年4月29日陳報狀所附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等（見本院卷第285-299頁）在卷可考，足徵被告喬翊公司之營運、財務均正常，堪予認定。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喬翊公司有民法第750條第1項第2款所示，營業所變更致向其請求清償發生困難者之情形，並據此請求被告喬翊公司除去其系爭連帶保證責任，實屬無據。況查原告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部分，法律並未規定須向法院請求以判決形成，原告就被告喬翊公司向第一銀行貸款之保證責任是否免除，事涉第一銀行即債權銀行之權益，應由債權銀行審核決定，並非可由債務人即被告喬翊公司片面免除，又系爭連帶保證責任之除去，依上開說明，非屬法律效果之形成，須以法院之判決為之，而原告仍執意提出請求除去系爭連帶保證責任，自同應以欠缺權利保護必要，駁回此部分之訴。

五、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信託契約終止後，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林欣諭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 楊梅區 二重溪段 344-167 101 2分之1 



建號 坐落地號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桃園市○○區○○○段0000號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桃園市○○區○○○街00號 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2層 層次：1層 附屬建物用途：平台 總面積：73.80 層次面積：73.80 附屬建物面積：13.16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抵押標的 1 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2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2 桃園市○○區○○○段0000○號  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街00號 建物坐落地號：桃園市○○區○○○段0000000地號 權利種類：普通抵押權 證明書字號：111桃楊他字第1883號 登記日期：111年4月11日 字號：平楊登跨字第8530號 權利人：林欣諭 債權額比例：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2,5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111年3月25日金錢消費借貸 清償日期：141年3月24日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陳慶倫，債務額比例全部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陳慶倫 共同擔保地號：二重溪段344-167地號 共同擔保建號：二重溪段2423建號 

　　　　　　　　　　　　　　　　　　



